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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评价指标
	评价标准
	评价方式

	党建引领
（20分）
	企业成立党组织的得10分；企业参与成立联合党组织的得8分；企业有党建指导员的得5分。
	根据企业提供成立党组织的批复文件、党建指导员聘任文件认定。

	
	支持配合行业党委、街道、社区开展基层社会治理、打造特色党建品牌，积极开展志愿服务，形成可复制经验，受到市级及以上党委政府表彰的一次加5分、受到市级及以上主管部门表彰的一次加4分，受到县级党委政府表彰的一次加3分、受到县级主管部门表彰的一次加2分，最高不超过10分。
	根据企业提供的相关表彰文件等。

	社会
贡献率
（20分）
	以企业服务的项目个数或服务面积数得分中的高值为最终得分。以项目个数为计算基础的，每个服务项目得1分，最多得20分；以服务面积为计算基础的，每5万平方米得0.5分，最多得20分。
	以企业提供的物业服务合同数量或建筑面积为准。


	业主
满意率
（60分）
	企业在宜昌市范围内服务的项目所在社区党组织、小区党组织物业服务质量评议的平均满意率80%为基准线得基础分15分，每增加1%加1分，最高得分不超过20分；每降低1%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企业提供在宜昌市范围内的项目所在社区、小区党组织开展评议结果。

	
	以住宅小区物业服务项目中业主满意率80%为基准线得基础分35分，每增加1%加1分，最高得分不超过40分；每降低1%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区物业行业主管部门运用信息系统进行评价，按企业服务项目10%的比例进行抽查，抽查项目不少于2个，不多于5个。

	加分项
	服务品牌创新
（10分）
	为业主开展养老、托育、康养、幸福食堂、配送等服务的，每增加一项服务内容且达一年以上的得2分，累计不超过10分
	根据企业提供资料并现场核实。

	
	服务老旧小区
（5分）
	企业服务项目中包括2000年以前竣工的住宅小区的，每1万平方米加0.5分，最多加5分。
	以企业提供的物业服务合同数量或建筑面积为准。



